(通知被檢舉教師接受調查)
(學校全銜) 函

主旨：有關台端涉及之校園事件(校安通報序號：○○○○○○○)，業經本校決議「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請台端協助配合調查，請查照。
說明：
1、 寫法1 依據○○○年○月○日本校○○○學年度第○次認定會議記錄辦理。
(這種情形是學校接獲檢舉後，依據解聘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及校事會議委員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各一人召開「四人認定會議」決議「依考核辦法辦理」。)
寫法2 依據○○○年○月○日本校○○○學年度第○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記錄辦理。
(這種情形是學校接獲檢舉後，依據解聘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及校事會議委員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各一人召開「四人認定會議」決議「受理」檢舉事件。受理後，學校再依解聘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於七個工作日內召開「五人校事會議」審議，此時校事會議還可以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決議改「依考核辦法辦理」。)
上述兩種情形，請挑選一種書寫。
2、 另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 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3、 本案調查原因，係學校接獲檢舉台端有如下之疑似情形：
(一)…
(二)…
(三)…
4、 本案訂於○○○年○○月○○日(星期○)○○時○○分於本校○○會議室召開調查會議，屆時請台端親自出席陳述，台端得出具陳明狀請學校教師、家長或其他校內、外人員擔任輔佐人，偕同到場，但人數不得逾二人，輔佐人之陳述不適當時，調查小組得禁止其陳述。亦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列席陳述意見或以書面提出陳述。如屆時未出席會議或亦未提出書面陳述者，視同放棄陳述，即由調查小組逕依相關事證予以認定。

正本：本校○○○教師
抄本：本校○○處

說明：
一、在訪談的七天前，即須將本函送達簽收。
二、被檢舉教師在訪談的七天前，即須將本函送達教師簽收。
三、被檢舉教師若因故缺席訪談，學校可視情形發第二次通知函。

